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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媒体疑问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视觉中国”）

于 2018 年 2 月 7 日向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提交了《视觉中国：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以下简称“异动公告”），其中首次提及收购境外公司股权事宜。当日，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发布了关于公司的研究报

告：《视觉中国：拟收购同行业境外公司股权，龙头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视

觉中国：十八载芳华专注耕耘，缔造图片交易第一平台》，其中引用了公司异动

公告中关于收购境外公司股权事宜的部分内容。2018年 2月 10 日，媒体“界面”

发表题为《比公告早至少八小时 新时代证券研报泄露视觉中国内幕信息》的报

道。该文章以大智慧行情软件资讯栏显示的发布时间为依据，判断新时代证券报

告的发布时间早于公司异动公告，对“视觉中国尚处于商议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泄密”提出了疑问。报道称“而考虑到撰写报告、审核和发布等程序性因素所耗

费的时间，姚轩杰事实上早已掌握了视觉中国尚处于商议筹划阶段的境外收购事

项的内幕消息，甚至还包括上市公司针对这一内幕信息所做出的具体披露时间安

排等细节。”根据报道内容，大智慧行情软件资讯栏显示的新时代证券两篇研究

报告的发布时间为 2018 年 2 月 7 日 10:01 及 12:01。该公告于 2 月 7 日 19:50

向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提交，巨潮资讯网的发布时间为 2月 7 日 20:02。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前述媒体报道不属实。 

公司自知悉该篇媒体报道之日起，立即启动了核查程序。2018年 2月 11日，

公司通过传真、邮件及快递方式向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股份有

限公司发出问询函，就此事向上述机构发出问询。2018年 2月 12日，公司收到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大智慧 APP的研

发、推广及运营）的回复。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1、 经询问、函证新时代证券，新时代证券回复，其研究报告发布时间

如下：《视觉中国：十八载芳华专注图片市场，缔造图片交易第一平台》系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21:10 提交至研究管理平台，22:48 审核完毕并入库发送；《视觉中

国：拟收购同行业境外公司股权，龙头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系于 2018 年 2 月

7 日 21:46 提交至研究管理平台，22:58 审核完毕并入库发送。上述两篇研究报

告的提交与入库时间均晚于视觉中国异动公告披露时间。 

2、 经查询大智慧行情软件资讯栏，2018 年 2 月 7 日，该软件的资讯栏

两次发布了公司的异动公告，同时发布了新时代证券的两篇研究报告，显示时间

分别如下： 

（1）异动公告第一次发布时间：2018年 2月 7日 8:42； 

（2）《视觉中国：十八载芳华专注图片市场，缔造图片交易第一平台》发布

时间：2018年 2月 7日 10:01； 

（3）《视觉中国：拟收购同行业境外公司股权，龙头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

发布时间：2018年 2月 7日 12:01； 

（4）异动公告第二次发布时间：2018年 2月 7日 20:02。 

经询问、函证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回复

如下：“我公司负责大智慧 APP 的研发、推广及运营。2018年 2月 8日，我公司

网络舆情监控系统，获取到视觉中国的相关资讯信息，分别为： 

《视觉中国：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系统抓取和发布时间 2018-2-8 08:42:57，

信源：深圳证券交易所）； 

《视觉中国：十八载芳华专注图片市场，缔造图片交易第一平台》（系统抓

取和发布时间 2018-2-8 10:01:21，信源：新时代证券）； 

《视觉中国：拟收购同行业境外公司股权，龙头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系

统抓取和发布时间 2018-2-8 12:01:23，信源：新时代证券）； 

以上三条资讯因信源属于白名单，系统分别第一时间（抓取时间），向用户

提供了相关内容展示。在用户界面展示的信息发布时间方面，大智慧大数据金融



终端显示的信息发布时间为正确时间，部分 APP因技术原因显示信息发布时间有

误。为此，我公司已经对相关程序进行了及时修复，并表示诚挚的歉意。” 

3、综上所述，2018 年 2 月 10 日，媒体“界面”发表题为《比公告早至少

八小时 新时代证券研报泄露视觉中国内幕信息》的报道内容是以大智慧行情软

件资讯栏显示的发布时间为依据，判断新时代证券报告的发布时间早于公司异动

公告，对“视觉中国尚处于商议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泄密”提出了疑问。上述报

道推断的内容系由于大智慧 APP 因技术原因显示信息发布时间有误导致。 

新时代证券发布的两篇研究报告时间晚于视觉中国异动公告披露时间。该篇

媒体报道所推断内容不成立。公司以及新时代证券分析师均不存在涉嫌内幕信息

泄露以及利用内幕信息违反《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三、必要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

的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回函 

2、上海大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回函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